附件2
企业管理类别调整申请书

	企业类型
	□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   □报关企业

	企业名称
	

	海关注册编码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人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            海关：

本单位现管理类别为□C/□D类。自海关于    年   月   日作出类别调整决定之日起已满1年。现向你关提出调整为适用□B/□C类管理的申请。

本单位知悉并同意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海关规定，保证所提交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、齐全、有效，并存有相关文件、资料备查。

附：□《企业管理类别调整决定书》（复印件）
□《报关注册登记证书》（复印件）

法定代表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(盖章) 

  年   月   日
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：

C类企业自海关作出类别调整决定之日起满1年未再发生本办法第八条或者第十四条所列情形的，经企业申请，海关将其调整为B类。

D类企业自海关作出类别调整决定之日起满1年未再发生本办法第九条或者第十五条所列情形的，经企业申请，海关将其调整为C类。

申请调整为B类、C类管理的C类、D类企业有本办法第二十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直属海关对其申请予以退回，并作出不予调整的决定。

